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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美學專班 

壹、課程目的： 

為鼓勵農業產銷班將美學元素融入在農產品生產、行銷、包裝等，規劃

從品牌定位、商品包裝到產品設計等課程，以刺激消費者購買意願並激發購

買力， 藉此促進農產品之銷售。 

本課程將透過講授和案例分析併行方式進行，使學員了解品牌設計對於

商品價值之重要性，學習如何透過商品設計美感來刺激消費者購買意願，並

進一步透過學習商品組合及商品陳列藝術來提升農產品銷售。 

貳、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農訓協會 

參、參加對象：  

農作類及養蜂農業產銷班班員（必須具有班員資格），辦理 1 梯次，以 48 人

為限。 

肆、辦理時間、地點： 

日期：107 年 8 月 22 日（星期三）。 
地點：高雄市農會（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 316 號） 

伍、交通與食宿： 

1. 課程期間提供膳食（請於報名時填選葷素需求） 
2. 住宿及交通請自理，本課程僅提供高鐵左營站至高雄市農會來回接駁服務

（請於報名時填選接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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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報名方式： 

請於 8 月 13 日（星期一）前以下列任一方式報名，並請來電確認。 

1. 聯絡電話：02-28762676 分機 2335  
2. 網路報名：https://goo.gl/7BnFoH 
3. 傳真報名：02-28762146 

柒、課程時間表： 

時  間 課程主題 課程大綱 預定講師 

08:30 - 08:50 報到 

08:50 - 09:00 開訓 

09:00 - 12:00 從設計吸引消費目光 
商品美學及消費者購物

決策邏輯重要關鍵因素 
侯曉蓓設計公司負責人 

侯曉蓓小姐 

12:00 - 13:00 午餐 

13:00 - 15:00 商品設計與規劃 
1. 包裝視覺風格展現 
2. 圖文整合色彩應用 凡止文創有限公司設計

總監 
徐璽小姐 15:10 - 17:00 商品組合與商品陳列 

1. 商品組合設計及美感 
2. 商品陳列藝術 

17:00 - 17:10 結訓 
 
 
 

報名網址 課程網站 

https://goo.gl/7BnF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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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美學專班_報名表 

單位名稱 (產銷班班名或集團產區名稱) 

單位電話  

單位地址  

產業別 
□蔬菜、□果樹、□稻米、□雜糧、□養蜂、□花卉 
□菇類、□特用作物、□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 

經營規模/面積 (公頃) 

位於農村再生 
(或培根)社區 

□是，社區名稱_______________；□否 

參訓學員報名資料 

姓名 (1) (2) 

身分證字號   

性別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出生年月日         yyyy/    mm/    dd         yyyy/    mm/    dd 

學歷   

手機   

Email   

通訊地址   

是否為原住民   □是 □否   □是 □否 

葷素需求   □葷 □素   □葷 □素 

接駁需求   □需要 □不需要   □需要 □不需要 

備註： 
1. 請於 8 月 13 日（星期一）前以下列方式完成報名，並請來電確認 

（1）聯絡電話：02-28762676 分機 2335 
（2）傳真電話：02-28762146；Email：siyinlee@ntifo.org.tw 

2. 請回傳並附上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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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美學專班_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中華民國農民團體幹部聯合訓練協會（以下稱本會）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

第八條規定，應向台端告知下列事項，請台端詳閱： 

一、 蒐集之目的： 

（一） 為執行由農糧署主辦、本會執行之課程、說明會、競賽活動及其他依法得從事

業務有關之活動。 
（二） 作為上述活動之後續處理、聯絡、郵寄及紀錄等用途。 

二、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教育、職業、聯絡方式及其他得以直接或

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 

三、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 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或契約約定資料之保存

所訂保存，年限或本會因活動執行所須之保存期間。 
（二） 地區：本國傳輸個人資料之接收者所在地。 
（三） 對象：本會。 
（四） 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四、 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台端就本會保有台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一） 得向本會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而本會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二） 得向本會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台端應為適當之釋明。 
（三） 得向本會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本會因執行業務所必

須者，得不依台端請求為之。 

有關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個資內容部分，台端得於非假日時間與本會連絡。

上班時間：周一至周五，8:30-17:00。聯絡電話：02-2876-2676*2335。或寄信至

siyinlee@ntifo.org.tw。 

五、 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 

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台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會將

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致無法提供台端相關服務。 

經貴會向受告知人（以下稱本人）告知上開事項，本人已清楚瞭解 貴會蒐集、處理或利用

本人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並同意貴會在上述蒐集目的內蒐集、處理或利用本人之個人

資料。 

受告知人暨立同意書人：                                               （簽章） 

                                     日期：107 年   月   日 


